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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行审复〔2019〕29 号 

 

 

 

 

 

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

你单位报来的《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、树木占用申请表》

及相关资料已收悉。经我局初步审查及现场勘查确认，认为该项

目符合《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的相关规定。现批复

如下： 

一、占用绿地面积及品种 

经审查批准同意你单位临时占用校区东部,万青路一侧绿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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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 90 平方米。并移植其内广玉兰 8 棵、云南樱花 8 棵、金森女

贞、五色梅等灌木共计 72 平方米。 

二、占用时限 

临时占用。 

三、 恢复要求 

临时占用施工完成后，须按时将所移植的苗木进行同等面

积、同规模、同品种、同品质恢复。同时报呈贡区城市管理局

进行验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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